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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体育局文件
郑体〔2015〕119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

《2015 至 2018 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2015 至 2018 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

见》印发给你们，望各单位认真学习贯彻，按照承担的工作任

务，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分解目标，落实责任，稳步推

进我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和体育强市建设步伐，使我

市的竞技体育水平在省十三运周期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2015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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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至 2018 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工作意见

为推进我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良性发展，认识

和把握新时期青少年训练的规律，适应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

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结合我省“十三运”周期（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竞技体育发展新目标和新规划，制定

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要坚持以奥运会为最高

目标，以发现培养输送高水平后备人才为中心，坚持以“着眼

未来，选好苗子，系统训练，打好基础，积极提高”为原则，

确保我市竞技体育在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取得金牌、奖牌、

团体总分三个第一名。

积极构建以市级体校、业余训练点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基

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会力量为补充的业余训练网络；加

强体教结合，逐步把业余训练向学校延伸，打造科学合理、充

满活力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二、训练项目布局

本周期的训练项目布局，应夯实基础，突出重点，巩固优

势，发展潜优势，拓展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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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田径、游泳作为基础项目，以市体育运动学校、少

儿体校为龙头，市、县、区、校齐抓共管，扩大普及面，多出

人才，出好人才。

突出足球、排球、武术（套路、散打）、跆拳道、女子举

重、拳击、自行车、射击、网球、乒乓球、体操（跳水）等优

势项目，加大投入，形成拳头和优势项目群体。

皮划艇、赛艇、柔道、国际跤、中国式摔跤等项目要扩大

业余训练覆盖面，多渠道发现、输送人才。

创造条件，开展射箭、飞碟、空手道等项目，形成新的金

牌增长点。

（一）项目布局

各项目在训练单位的统一管理下，实行不同形式的项目训

练责任制和网点布设，确保形成一定数量的常训规模。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项目：篮球、射击、自行车、拳击、

游泳、举重、柔道、摔跤；本周期开展射箭项目；

篮球：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3

人；引进专业教练 3人，保证 100 名运动员常训规模；

射击：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6

人，其中手枪慢射教练 2人，女子手枪、手枪速射、女子步枪、

男子步枪教练各 1人；保证 100 名运动员常训规模。



- 4 -

自行车：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主教练负责制；现有教练 2

人，引进教练 1人；保证 30 名运动员常训规模。

游泳：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6

人，保证 180 名运动员常训规模。

重竞技项目（包括拳击、举重、柔道项目）：实施训练中

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8人，其中现有男子拳击

教练 2 人，保证 40 人常训规模；女子拳击教练 1 人，保证 10

人常训规模；举重现有教练 2人，保证 20 人常训规模；柔道现

有教练 1人，保证 20 人常训规模；引进举重、柔道教练各一人。

摔跤：现有教练 2人，保证 40 人常训规模；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项目：排球、田径、跆拳道、乒

乓球、体操、武术（套路）；根据省运会总则，适时开展空手

道项目；

排球：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4

人，保证每支队伍 15 人常训规模；在郑州市范围内布局排球训

练点；建议本周期引进教练员 2人。

田径：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金水一中、

惠济一初中两个国家级田径训练基地及训练点纳入训练管理。

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体教结合的示范、带动作用。现有教

练 10 人：其中短、跨、跳 6人、中长跑教练 2人，竞走、投掷

教练各 1人；中长、竞走每名教练保证 20 人常训规模，短、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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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投掷每名教练保证 15 人常训规模。在郑州市范围内布局田

径训练点。

跆拳道：实行主教练负责制；现有教练 4人，保证 80 人常

训规模；在郑州市范围内布局跆拳道训练点。

乒乓球：实行聘任总教练负责制；现有教练 3人，依托社

会俱乐部，布局建立 1-2 个乒乓球训练点，重视二、三线队伍

建设；加强技术指导，畅通输送渠道，引导和辐射传统项目学

校和网点建设，网点常训人数不低于 100 人。

体操：实施训练中心管理，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员 5

人；保证 50 人常训规模。

武术套路：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现有教练 4人，加强与

民办武校合作，整合武术现有资源，扩大武术训练网点，保证

60 人常训规模。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项目：皮划艇、赛艇；

皮划艇、赛艇：水上项目中心管理，实行主教练负责制；现

有教练员 2人，本周期引进 1人。互利共赢，加强与社会力量

强强联合。落实体教结合，在郑州布局训练点，保证 20 人常训

规模。

网球协会项目：网球、短式网球；

网球中心项目：网球、短式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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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短式网球：网球协会管理，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网球

中心承担任务；积极开展业余训练，根据省十三运总则，确定

协会、中心组别。保证 50 人常训规模。网球中心作为省网球训

练基地，布局 1-2 训练点。

足球协会项目：足球；

足球：足球协会管理，实行秘书长负责制；贯彻体教结合，

积极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扩大覆盖面、提高活动质量，并依托、

整合学校资源，更多地发现培养足球人才。现有教练员 3人，

其中男足教练 1 人，女足教练 2人；根据组建队伍需要聘请学

校教师、教练 2-3 人担任省运会主教练。引进 1 名高水平教练

员。每队保证 40 人常训规模。

郑州市塔沟武校项目：拳击、跆拳道、武术（套路、散打）；

继续做好散打省队市办，依托塔沟武校进行训练管理，并

继续开展拳击、跆拳道、武术套路等项目。

（二）专业队

按照省队市办的要求，重新签订新周期散打省队市办协议

书，加强对郑州市塔沟武校省男女散打队的管理；加强网球中

心与省网球队联合办队合作；加强对乒乓球专业队的管理，不

断夯实专业俱乐部发展的道路，联合乒乓球重点传校，扩大网

点布局，实施以专业训练带动业余训练的一条龙管理模式。

三、训练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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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训处

市体育局竞训处负责各训练单位的业务管理，对各训练单

位完成目标情况定期检查，提出工作评估意见；加强对选材工

作的指导；负责教练员的培训，落实管办分离原则，加强青少

年竞赛工作的管理。

（二）训练单位

按照《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条件》的要求，

完善设施和各项基本条件，加强训练过程和教育教学管理，积

极培养输送人才，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加强训练、竞赛的安全管理和赛风赛纪工作，杜绝兴奋剂

事件的发生。

（三）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按照《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和《全国青少年奥林匹克

项目教学训练大纲》的要求，建立完善翔实的后备人才库，对

苗子运动员进行跟踪。每年对教练员的培训不少于 6次。

成立郑州市选材测试专家组，指导全市业余训练选材测试

工作。本周期引进专业科研人员一名，进一步加强医科训工作。

（四）教练员

教练员要树立“爱岗、敬业、创新、超越”的精神，本着

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宗旨，认真制定训练计划，编写训

练教案，提高训练组织水平；每年撰写业务论文不少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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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运动队管理，配合教学班做好教学工作，对年度有违法

和严重违纪事件的运动队，给予教练员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经济

处罚；

教练员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自觉服从中心主任或主教练的管理；

教练员带队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或教练员参加省级及以上

业务培训结束后，要分别写出书面总结报训练单位存档，并作

为年度评先和报销费用依据之一。

四、人才输送和金牌任务

（一）人才输送任务

本周期内每名教练要确保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

不少于 2人。

（二）金牌任务

责任单位：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篮球项目：一个第一、二个第二、一个第三；

射击项目：10 金；

自行车项目：10 金；

重竞技项目：男子拳击 4 金、女子拳击 2金；举重 3 金；

柔道 3金；

游泳项目：11 金；

摔跤项目：2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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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排球项目：一个第一、二个第二、一个第三；

田径项目：18 金；

跆拳道项目：5金；

乒乓球项目：4金

体操项目：5金；

武术（套路）项目：3金；

责任单位：郑州市足球协会

足球项目：两个第一、一个第二、一个第三；

责任单位：郑州市网球协会

网球项目：网球协会 4金；网球中心 2金；

责任单位：郑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水上项目：8金；

责任单位：郑州市塔沟武校

塔沟项目：34 金；

五、训练经费保障

（一）各训练单位对业余训练的场地、设施提供保障，保

证业余训练及竞赛经费的投入。

（二）各训练单位对下拨经费不得挪用，并拿出不低于市

体育局投入的 50%配套经费用于业余训练工作。

（三）训练经费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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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体育局根据与训练单位签订的省十三运会周期目标任

务进行经费投入（包括器材、补助、参加比赛费用），每枚金

牌 5000 元/年；足球第一名 40000 元/年、第二名 25000 元/年、

第三名 15000 元/年；篮球、排球第一名 30000 元/年、第二名

20000 元/年、第三名 10000 元/年；加大各项目参赛费用投入，

签订单项金牌每枚每年增加 1500 元，签订集体项目第一名每年

每队增加 5000 元，第二名增加 3000 元，第三名增加 2000 元。

2.根据市体育局与各训练单位签订的目标任务，每年 3 月

份将应拨经费全额拨付。参赛费按承担金牌任务下拨训练单位。

3.射击、水上、自行车等特殊项目专项器材的投入，由市

体育局另行安排；

4.对本周期内没有完成输送、金牌任务的教练员和训练单

位，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对完成任务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训练

单位和项目进行奖励。

5.根据相关文件及具体训练情况，对各级各类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给以扶持（具体办法另定）

六、奖励

（一）输送运动员奖励

1.对往郑州市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的基层教练员进行奖励：

（1）输送运动员代表郑州市参加省运会的，每输送 1名队

员由训练单位奖励输送教练员（根据队员条件、具体办法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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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各县（市）、区输送到郑州市的优秀运动员，在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以人数累计分别计入郑州市市

运会代表团奖牌数和总分数（以文件为准）。

2.对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并连续集训一年以上的

（以省体育局集训文件为准），对教练员进行奖励：

（1）每输送 1名队员奖励教练员 3000 元，完成任务后超额

一名追加奖励教练员 1000 元；

（2）转项输送队员到自行车、水上项目的，追加奖励教练

员 500 元；

（二）省运会奖励（办法另定）

（三）成绩跟踪奖励

对所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在国际国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对教练员进行跟踪奖励。

1.奥运会：单项、集体项目

第一名 80000 元，第二名 40000 元，第三名 20000 元，奥

运会入围奖 10000 元。

2.世界杯（总决赛）、世界锦标赛：单项、集体项目

第一名 20000 元，第二名 10000 元，第三名 6000 元。

3.亚运会、全运会：单项、集体项目

第一名 50000 元，第二名 30000 元，第三名 10000 元。

亚运会非奥项目奖励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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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年度正式比赛（锦标赛或冠军赛）：单项、集体项

目 第一名 3000 元。

5.奖励办法

（1）成绩跟踪奖总金额的 60％奖励教练员（全国年度正式

比赛，全额奖励教练员），其余 40%奖励其他有功人员；奖励教

练员的部分，分启蒙跟踪奖和输送跟踪奖；启蒙跟踪奖：训练

时间 1 年以下（以运动员入队档案为准），享受成绩跟踪奖的

10% ;训练 1-3 年，享受 30%；3 年以上的，享受 40% ，其余为

直接输送教练员奖。

（2）奖励每年按一次最高成绩计算，获得金牌的累积计算。

（3）获集体项目或有多名运动员获同一项目名次，除 1名

按 100%计算外，其余队员按 50%计算。

（4）各级业余训练单位向上一级输送的运动员及运动员获

奖成绩于当年 11 月 30 日以前报郑州市体育局竞赛训练处，逾

期转入下一年。

（5）凡输送教练员现不在教练岗位者，只享受离开教练岗

位后第一年的跟踪奖励；在教练岗位上离退休的，继续享受教

练员输送跟踪奖，但兼任行政岗位职务的教练员，退休后只享

受第一年的跟踪奖励。

（6）具体奖励发放情况由各训练单位确定，报市体育局竞

训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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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苗子奖励

按照国家大纲，经各项目选材测试中心专家组认定，达到

优秀和良好标准的苗子运动员，给予适当补助，以青少年测试

中心上报竞训处下文为准。

（五）专项科研课题及论文奖励

对本周期内教练员申报的专业科研课题及发表的专业论文

进行奖励。

1.承担省级科研课题：奖励 3000 元。

2.获得省级论文评选：一等奖 1000 元，二等奖 500 元，三

等奖 300 元。

3.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奖励 5000 元。

4.获得国家级论文评选：一等奖 2000 元，二等奖 1000 元，

三等奖 500 元。

各级业余训练单位于当年 11 月 30 日以前完成统计，将获

奖相关资料报郑州市体育局竞赛训练处，逾期转入下一年。

七、县级业余体校、传校、训练基地（训练点）建设

夯实我市业余训练基础，切实加强和改进县（市）、区业余

训练工作，不断提高县级业余训练质量，努力培养和输送更多

体育后备人才。对业余体校建设、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参加市

级以上比赛、向上输送后备人才、体育设施管理、教练员和训

练管理等工作实行量化评比，每年对县级业余训练进行综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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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评估和表彰奖励；经费投入向基层适当倾斜，推动县级单位

开展业余训练工作的积极性，努力改变基层业余训练工作局部

萎缩的局面，为全市业余训练工作的整体发展夯实基础。具体

办法按《关于加强县（市）区业余训练工作的意见》执行。

本周期要进一步加强体教结合，对全市传统项目学校和训

练点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对市级传校进行全面评估，重点抓

好部分传校；对条件具备的设立单项训练点，建立承担省运会

任务的训练基地，加强扶持，增加投入，充分调动学校培养体

育后备人才的积极性；将市级优秀教练员派驻学校（基地），

加强学校（基地）的业余训练技术力量，实行共管共育共享。

郑州市体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5日印发


